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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吉林省加快特色产业小镇 

创建实施方案的通知 

吉政办明电〔2019〕5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长春新区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

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吉林省加快特色产业小镇创建实施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 年 2月 3日 

(此件公开发布) 

吉林省加快特色产业小镇创建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正确指导

我省特色产业小镇健康发展,在总结省级示范城镇成功实践的基础上,

学习借鉴浙江经验,加快创建一批特色产业小镇,发挥吉林省特色资

源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特
制定本方案。 

  一、创建标准 

  (一)有鲜明的聚焦产业。突出一镇一主业,落地项目、引进的企

业要围绕主导产业实施,延长产业链条,形成上下游配套、具有一定

规模的产业。 



  (二)有高水平的规划。规划要符合当地城镇体系规划、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家及省有关生态环保要求和保护

区相关规定等,突出特色、产城融合、多规合一,具有前瞻性、先进

性和可行性,可落地实施。 

  (三)有明确的建设主体。坚持市场化导向,建设主体既可以是国
有企业,也可以是民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等类型企业。 

  (四)有一定的投资规模。高质量策划实施主导产业及其配套设

施建设项目,主导产业投资(不含商品住宅和商业综合体项目)占比不
能低于总投资的 50%。 

  (五)有创新的管理体制。可以根据工作实际由企业和政府分别
派出人员构成管理组织,承担协调服务等工作。 

  二、创建程序 

  (一)自愿申报。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组

织特色产业小镇申报工作,按照创建标准,凡具备创建条件的均可申

报。被推荐镇所属的市(州)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县(市、区)政府

向省新型城镇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书面申报材料(包括创建方

案、投资主体、投资规模、建设计划、产业规划等)。 

  (二)审核公布。每批次申报的特色产业小镇采取专家评审论

证、会同市(州)联合兜底认定等方式初步确定特色产业小镇创建名
单,创建名单报省政府审定后公布。 

  (三)年度评估。对列入创建名单的特色产业小镇,省新型城镇化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年度评估考核,对于
年度考核不达标的特色产业小镇,实施退出机制。 

  (四)验收命名。对于经过创建,评估考核达标的特色产业小镇,
省政府认定为省级特色产业小镇。 

  三、推进方式 

  特色产业小镇分为成长、培育、规划三类,根据不同阶段,采取
不同措施,滚动推进实施。 



  (一)成长类特色产业小镇。小镇形态已经形成,主导产业特色鲜

明,已达到一定规模,在全省乃至全国有一定知名度,重点在规划提

升、产业升级、智能化改造、宣传推介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聚焦高

端产业和产业高端方向提升产业层次,推动其对标国内领先的特色小
镇,打造吉林特色产业小镇升级版。 

  (二)培育类特色产业小镇。小镇已开工建设,形态初步显现,主

导产业初具规模,重点在产业培育、破解建设资金瓶颈等方面加大工

作力度,支持企业拓宽融资渠道、扩大融资规模,以此撬动更多社会

资本进入,推动其加快建设,促进产业发展,延长产业链,构建产业集

群。 

  (三)规划类特色产业小镇。小镇已有比较成熟的高水平发展规

划,项目尚未落地,主导产业发展潜力大、前景好,重点在规划编制、

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推动其项目尽早落地,进入建
设期,尽快形成规模。 

  四、工作重点 

  (一)科学规划布局。构建科学合理的特色产业小镇空间布局。

与大城市保持适宜距离,具备综合便捷的立体式交通体系,实现互联

互通。以“高端公共产品供给、高质全域景观设计、高效互联设施

建设”为主要任务,实现与大城市有机互动发展。注重城市远郊区原

有大型工厂、物流仓储空间等改造升级,利用现有充裕空间充分导入

城市创新发展要素。不搞区域平衡、产业平衡,从实际出发,体现区

域差异性,提倡形态多样性,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独
特产业形态,防止盲目发展、一哄而上。 

  (二)打造特色产业。依据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积极引进社会资

本,以一个主导产业为龙头,采取措施,加大主导产业龙头企业的引入

和培育力度,延长产业链条,壮大产业集群,提升产业层次,积极推动

以上下游企业分工协作、品牌企业为主导的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

展,形成上下游产业配套、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充分对接“中国制

造 2025”“互联网+”等国家战略,积极培育智能机器人、通用航

空、物联网等高端特色产业。利用“互联网+”、服务经济等新手

段、新模式,改造提升一般性制造业等传统产业,注重个性化定制等

产业链高端环节的培育,由传统制造为主向高端研发设计、后端服务

升值等全产业链延伸。科学论证特色产业小镇的产业内容、盈利模
式和后期运营方案等,防止空心化、地产化。 



  (三)推动“三生”融合。在特色产业小镇产业特色鲜明、集聚

的基础上,以人为核心,注重“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满足产业发展配套和居民生活需要,完善公共服务设

施,提升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水平,强化生态保护治理,树立

绿色发展理念,走节能低碳发展之路,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妥善处理处置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防止重
物不重人、搞“形象工程”。 

  (四)创新运营方式。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要求,创新建

设管理机制和服务模式,提高多元化主体共同推动特色产业小镇发展

的积极性。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给予企业主体充分

经营主动权,利用 PPP、RCP等模式有效探索开发新模式,有效解决特

色产业小镇的建设资金缺口与后期盈利问题,并将特色产业小镇的产

业发展、商务、文化等综合配套设施建设逐渐过渡给企业运营。政

府在规划编制、设施配套、生态保护、资源要素保障等方面加强引

导和服务,防止市场化不足、政府大包大揽。 

  五、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工作领导小组要按照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省政府议事协调机构的通知》(吉

政办函〔2019〕10号)要求,尽快完善各项工作机制,加强对特色产

业小镇创建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根据领

导小组的统一安排,切实承担起综合协调、评估考核等各项日常工
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根据职责分工,落实好各项工作任务。 

  (二)落实主体责任。市(州)政府负责指导督促本地特色产业小

镇的创建工作。县(市、区)政府作为特色产业小镇的责任主体,主要

负责推进特色产业小镇规划编制、项目落地、政策支持等方面工

作。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实施推进工作机制,加强组
织协调,明确职责任务,确保特色产业小镇创建工作有序开展。 

  (三)加强考核考评。特色产业小镇实行“宽进严定、动态淘

汰”的创建制。每年对特色产业小镇创建工作进行一次综合评估考

核,对于年度评估考核不达标的特色产业小镇,实施退出机制;到

2020 年,对评估考核达标的特色产业小镇,认定为省级特色产业小
镇。 

  附件:吉林省第一批特色产业小镇创建名单 



附件 

吉林省第一批特色产业小镇创建名单 

  全省创建第一批特色产业小镇共计 55 个,其中:成长类 13个,培
育类 27 个,规划类 15个;建制镇 24个,非建制镇 31个。 

  长春市(12 个) 

  1.长春市红旗绿色智能小镇(培育类,非建制镇) 

  2.长春市关东文化小镇(成长类,非建制镇) 

  3.长春市健康山谷小镇(规划类,非建制镇) 

  4.长春市皓月国际农业小镇(培育类,非建制镇) 

  5.长春市吉商小镇(规划类,非建制镇) 

  6.长春市人工智能小镇(规划类,非建制镇) 

  7.长春市鹿乡梅花鹿小镇(培育类,建制镇) 

  8.长春市波泥河苗木花卉小镇(规划类,建制镇) 

  9.榆树市五棵树玉米深加工小镇(成长类,建制镇) 

  10.德惠市朱城子小食品生产小镇(成长类,建制镇) 

  11.农安县烧锅酒工坊小镇(培育类,非建制镇) 

  12.农安县北斗科技小镇(规划类,非建制镇) 

  吉林市(13 个) 

  13.吉林市大荒地稻香小镇(成长类,非建制镇) 

  14.吉林市搜登站温泉小镇(培育类,非建制镇) 

  15.吉林市左家北药小镇(培育类,建制镇) 

  16.吉林市小白山医养小镇(培育类,非建制镇) 



  17.吉林市棋盘智慧农业小镇(培育类,非建制镇) 

  18.吉林市乌拉街雾凇满族小镇(规划类,建制镇) 

  19.吉林市瑞士小镇(规划类,非建制镇) 

  20.中新食品区奶酪小镇(规划类,非建制镇) 

  21.舒兰市上营冰雪小镇(培育类,非建制镇) 

  22.磐石市经济开发区中医药小镇(成长类,非建制镇) 

  23.磐石市明城新型金属材料小镇(成长类,建制镇) 

  24.蛟河市庆岭冰酒小镇(培育类,非建制镇) 

  25.桦甸市红石影视小镇(培育类,建制镇) 

  四平市(2个) 

  26.四平市十家堡物流小镇(规划类,非建制镇) 

  27.伊通县皇家鹿苑小镇(规划类,非建制镇) 

  辽源市(6个) 

  28.辽源市袜业小镇(成长类,非建制镇) 

  29.辽源市汽车商贸物流小镇(规划类,非建制镇) 

  30.东辽县安恕蛋品加工小镇(培育类,建制镇) 

  31.东辽县辽河源生态农业小镇(规划类,非建制镇) 

  32.东丰县沙河影视旅游小镇(成长类,非建制镇) 

  33.东丰县那丹伯畜牧小镇(培育类,建制镇) 

  通化市(4个) 

  34.集安市清河野山参小镇(培育类,建制镇) 

  35.通化县西江稻米小镇(培育类,建制镇) 



  36.辉南县龙湾康养小镇(培育类,建制镇) 

  37.柳河县安口榛榛小镇(培育类,建制镇) 

  白山市(3个) 

  38.临江市六道沟硅藻土小镇(成长类,建制镇) 

  39.抚松县万良人参小镇(成长类,建制镇) 

  40.长白县边贸小镇(培育类,非建制镇) 

  松原市(1个) 

  41.长岭县太平川农贸小镇(培育类,建制镇) 

  白城市(3个) 

  42.白城市青山牧业小镇(培育类,建制镇) 

  43.大安市安广新能源小镇(培育类,建制镇) 

  44.洮南市福顺辣椒小镇(培育类,建制镇) 

  延边州(7个) 

  45.延龙图新区海兰湖文旅小镇(培育类,非建制镇) 

  46.敦化市吉澳中医药健康小镇(规划类,非建制镇) 

  47.敦化市雁鸣湖旅游小镇(培育类,建制镇) 

  48.龙井市东盛涌足球小镇(培育类,非建制镇) 

  49.珲春市敬信望三国旅游小镇(培育类,非建制镇) 

  50.安图县红丰矿泉水小镇(成长类,非建制镇) 

  51.汪清县天桥岭木耳小镇(培育类,建制镇)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2个) 

  52.二道白河休闲运动小镇(成长类,建制镇) 



  53.长白山冰雪运动小镇(规划类,非建制镇) 

  梅河口市(1个) 

  54.梅河口市进化中药材小镇(规划类,非建制镇) 

  公主岭市(1个) 

  55.公主岭市大岭汽车物流小镇(成长类,建制镇) 


